
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 更换房屋权利人办理经费 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

主管部门
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房

屋管理局（汇总）
实施单位

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房
屋管理局

计划开始日期 2023-01-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-12-31

项目资金
(元)

项目资金总额 100,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100,000

其中：财政资金 100,000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00,000

上年结转资金 0

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

项
目
绩
效
目
标

项目总目标
年度总目标

（2023 年 - 2023年）

强化公房管理制度，规范管理行为，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
值。2023年度完成旧城改造退出房屋权利人变更，拟
推进3户(根据实际情况调整)。

一是解决旧城改造历史遗留问题，变更房屋权利人，确保
国有资产增值保值。二是协调不动产登记中心在符合条件
的情况下，有序推进。三是捋顺权利人关系，拟推进3套
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更换权利人户数 =3户

质量指标 权利人更换手续合格率 =100%

时效指标 变更完成及时性 及时

成本指标 成本节约率 >=0%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指标 公房管理规范化水平 提升

可持续影响指标 公房管理机制健全 健全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权利人满意度 >=9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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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
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专项

补助（2023年中央市级
资金）

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

主管部门
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房

屋管理局（汇总）
实施单位

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房
屋管理局

计划开始日期 2023-01-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3-12-31

项目资金
(元)

项目资金总额 4,900,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4,900,000

其中：财政资金 4,900,000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4,900,000

上年结转资金 0

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

项
目
绩
效
目
标

项目总目标
年度总目标

（2023 年 - 2023年）

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具体部署
，对标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到2020年全面建成更高
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，通过明确职责分工、优化政策环
境、创新实施方式、推动社会参与，满足既有住宅老年人
的出行需求，推进“生态美丽家园”建设。逐步解决“悬
空老人”上下楼问题。

一是为了着力解决老旧小区“悬空老人”问题，我区开展
既有小区加装电梯项目。二是根据《关于推进崇明区住宅
加装电梯施工相关工作指导意见》，以社区党支部为核心
，以小区联席会议、崇明加装电梯工作室为平台，为“加
梯”工作推进“搭好一张台子”。三是我局负责牵头推进
全区面上“加梯”工作，协调相关部门。乡镇成立“加梯
”工作专班，负责具体推进“加梯”工作。居委形成加梯
专项工作平台，全面组织发动居民参与“加梯”工作。三
级联动，统筹协调破难题，实现“日常推进有落实，重大
问题有协调”。预计完成既有小区加装电梯55台。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目标值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 加装电梯完工数量 =55台

质量指标 工程验收合格率 =100%

时效指标 12月底前全部完成 =100%

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
“下楼难”得到解决 解决

推动生态宜居建设 推动

住宅老年人的获得感 增强

生态效益指标 推动生态宜居建设 推动

可持续影响指标 长效管理机制健全性 健全

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 >=95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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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（2023年度）

项目名称
旧住房综合改造专项补助（

2023年中央市级资金）
项目类别 一次性项目

主管部门
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房

屋管理局（汇总）
实施单位

上海市崇明区住房保障和房
屋管理局

计划开始日期 2023-01-01 计划完成日期 2021-09-30

项目资金
(元)

项目资金总额 39,900,000 年度资金申请总额 39,900,000

其中：财政资金 39,900,000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39,900,000

上年结转资金 0

其他资金 0 其他资金 0

项
目
绩
效
目
标

项目总目标
年度总目标

（2020 年 - 2021年）

通过“生态美丽家园”改造项目解决老旧住房安全隐患，
缓解老旧小区停车难、公用设施少等问题，打造安全、优
美、有序、宜居的人居环境，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
、获得感。安全感。项目于2021年4月底全面完成4
个乡镇，89.85万平方米“生态美丽家园”改造项目

一、为持续精准补齐民生短板，进一步提升住宅小区安全
水平和居住环境品质，我局启动第二轮“生态美丽家园”
建设项目，本次改造主要涉及城桥镇、堡镇、东平镇及新
海镇4个乡镇12个改造点位，总建筑面积89.85万
㎡，总投资约3.8亿元，主要改造内容为道路翻修、外
立面防水涂刷、坡屋顶防水翻修、绿化补植提升、路灯等
安防设施。旨在提高居民居住环境，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
，获得感。二、区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作为本区旧住宅
修缮工程管理部门，根据《上海市住宅修缮管理办法》严
格进行行业监督，执行巡查整改复查闭环管理机制，督促
施工单位保质保量及时完成改造工作。三、措施保障：单
位主要领导负总责，定期召开执行部门会议，督促执行效
率和效果，以单位内部科室年度工作计划，依据文件规定
明确代建施工单位，并签订相关合同，保证项目于202
1年9月30日前实施完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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